
認識救贖(2)【10/02/2005】 
 

羅馬書(3:21-26)：21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，有律法和先知為證；22 就是神的義，因

信耶穌基督，加給一切相信的人，並沒有分別；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，24 如今卻蒙神

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；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，是憑著耶穌的血，藉著人的信，

要顯明神的義，因為他用忍耐的心，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；26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，使人知道他自己為

義，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。 
 
因信稱義是什麼意思？ 

1. 稱義是被動的，指神稱人為義，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功勞。 

2. 新約聖經把「稱義」這個動詞，當作是法律上的宣告，並非指被神稱義的人真的變得更聖潔了。 

3. 舊約對稱義的看法： 

a. 神是律法的神、全權及道德之神、也是審判之神。(創 18:25; 賽 3:13-14; 詩 9:7-8) 

b. 稱義與定罪，兩者都是宣告。定罪不會使人變壞，稱義也不能使人變好(箴 17:15)。 

c. 神在審判的過程中，表明祂的確是公義的(羅 3:4; 路加 7:29)。 

d. 但神是恩典的神，在有律法之前，亞伯拉罕(亞伯蘭)信神，就被稱為義。 

4. 因信稱義是指神宣告信耶穌基督的人為義；不是因我們的行為，而是因基督的犧牲之死而來。神

宣告祂已接受基督所獻之挽回祭，用以償付我們的罪債。神不再記念我們的罪，將基督的義賞賜

我們。所以，基督徒永不會受神的審判，因基督已替他們償付罪債，這就是得救。 

 

誰需要被神稱為義？道德性較低的人(羅 1:18-32)？道德性較高的人(羅 2:1-16)？有宗教信仰的人(羅

2:17-29)？還是只要是人，都有需要(羅 3:9-20)？ 

 

以弗所書(2:8-10)：8 你們得救(ind prsnt act; ptcp prf pas)是本乎恩(female)，也藉著信(female)，這(nuter)
並不是出於[你們]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9 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(subj aor mid)；10 我們原是
(ind prsnt act)他的工作、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(ptcp aor pas)、為要叫我們行善(subj aor act, 表目的)、[這工

作]就是神[事先]所預備(ind aor act)(叫我們行)的。【ptcp 分詞動詞，ind 直述動詞，subj 祈使/假設/目的/條

件/結果動詞，prsnt 現在時態，aor 過去時態，prf 完成時態，act 主動，mid 自動，pas 被動】 
 
因信稱義的道理，是否表示好行為在基督教信仰中是毫無地位？ 

1. 信靠基督被稱為義(得救)，完全是基於神的恩典，不是因善行，連「信心」也是神所賜的。 

2. 我們蒙基督稱義的人，也必蒙基督成聖，因為這是神已經定意，為要叫我們成聖(行善)。 

3. 為什麼行為(指行律法)不能使人稱義(得救)？保羅在加拉太書中的回答： 

a. 亞伯拉罕在律法之前，他信神就被稱為義(加 3:6-9)。 

b. 律法使一切想行律法的人遭到定罪。凡不能守全律法的要受咒詛(加 3:10-14; 申 27:26)。 

c. 神所賜給亞伯拉罕因信稱義的應許是永久有效的，神與他立約，只有神自己走過這兩排祭

物，表明神自己願全然承擔下成全這應許的全部責任(加 3:15-18)。 

d. 律法賜給人不是為了救人，而是將罪顯出來，使得救的應許歸給那信的人(加 3:19-22)。 

e. 律法是暫時的，而因信稱義的應許是永久的(加 3:23-29)。 

f. 從前在律法之下，被視為尚未成年，且是「奴僕」(加 4:1-3)。為使這個「得救」的計劃成

就，「神就差遣他的兒子，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，叫

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。」(加 4:4-5) 

4. 但是蒙恩典稱義的人必有好行為，因為聖靈使我們與基督聯合，使我們能活在基督裏，一生都不

斷經歷到成聖的過程(加 5-6)。「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，就當靠聖靈行事」(加 5:25; 雅 2:14-26)。 

 

思考和運用性問題： 
• 如果你是向一位來自無神論背景、或來自崇拜多神偶像背景，傳因信稱義的道理，你如何開始？ 

• 所謂師傅領進門，修行靠自己。信靠耶穌被稱為義(得救)之後，成聖的過程是否就得靠自己？ 


